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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強 專 營 巴 士 營 運 安 全 措 施 的 進 展  
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報 告 進 一 步 加 強 專 營 巴 士 營 運 安 全 措 施 的 最 新

進 展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當 局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( 立 法 會 CB(1)110/06-07(03)
號 文 件 ) 及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二 日 ( 立 法 會 CB(1)783/06-07(01) 號 文

件 )， 向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闡 述 加 強 專 營 巴 士 營 運 安 全 的 措 施 。

委 員 會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資 料 ， 報 告 以 下 工 作 的 最 新 進 展 ：  
 

(a)  檢 討 於 巴 士 裝 設 安 全 帶 及 巴 士 設 計 ；  
(b) 檢 討 以 合 約 形 式 僱 用 車 長 的 情 況 ；  
(c)  檢 討 車 長 的 編 更 安 排 ； 以 及  
(d) 有 關 三 宗 巴 士 意 外 的 調 查 情 況 。  

 
巴 士 安 全  
 
3 .  運 輸 署 根 據《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條 例 》(第 230章 )、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

(第 374章 )以 及 這 兩 條 條 例 的 規 例 ， 監 察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的 營 運 和 巴 士

的 維 修 保 養 。 安 全 是 該 署 重 視 的 範 疇 之 一 。 下 文 第 4及 第 5段 載 述 涉

及 運 輸 署 就 專 營 巴 士 的 意 外 的 分 析 結 果 。  
 

4 .  專 營 巴 士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每 百 萬 公 里 行 車 意 外 率 為 3.23宗，這 較

一 九 九 七 年 的 4.09宗 下 降 21%。 附 件 I載 有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專

營 巴 士 意 外 率 的 詳 細 資 料 。 同 期 ， 涉 及 專 營 巴 士 的 意 外 的 嚴 重 程 度

亦 有 下 降 ， 致 命 意 外 減 少 39%， 嚴 重 意 外 減 少 4%， 但 輕 微 意 外 1則 增

加 了 25%。 從 這 些 記 錄 看 來 ， 意 外 的 比 率 及 嚴 重 程 度 同 告 下 降 ， 反

映 專 營 巴 士 營 運 安 全 已 有 明 顯 改 善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輕微意外指有一名或以上傷者但無須留院逾 12小時的意外。嚴重意外指有一名或

以上傷者須留院逾 12小時的意外。致命意外指有人在意外中受傷，其後 30天內因傷

死亡的意外。  
 

立法會 CB(1)1149/06-07(03)號文件 



   - - 2
5. 巴 士 意 外 的 比 率 及 嚴 重 程 度 雖 然 下 降 ， 運 輸 署 察 悉 輕 微 意 外

的 數 目 上 升 。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輕 微 意 外 是 乘 客 在 巴 士 上 跌 倒 的 個

案 。 運 輸 署 先 後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、 二 零 零 四 年 及 二 零 零 六 年 製 作 電 視

宣 傳 短 片 、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及 其 他 宣 傳 資 料 ， 提 高 乘 客 的 安 全 意 識 。

該 署 目 前 正 製 作 另 一 輯 宣 傳 短 片 ／ 聲 帶 ， 提 醒 巴 士 乘 客 注 意 乘 車 安

全 ， 並 會 於 短 期 內 播 放 。  
 
最 新 發 展  
 
(a) 檢 討 於 巴 士 裝 設 安 全 帶 及 巴 士 設 計  
 
6. 我 們 已 搜 集 有 關 外 國 規 定 巴 士 安 裝 及 乘 客 佩 戴 安 全 帶 的 資

料 。 據 悉 至 今 沒 有 國 家 立 法 規 定 准 許 乘 客 站 立 的 市 區 巴 士 必 須 為 乘

客 座 椅 裝 設 安 全 帶 ， 也 沒 有 規 定 乘 搭 此 類 市 區 巴 士 的 乘 客 必 須 佩 戴

安 全 帶 。  
 
7 .  公 眾 對 乘 客 安 全 的 問 題 深 表 關 注 ， 尤 其 是 乘 坐 於 沒 有 遮 擋 的

座 椅 的 乘 客 安 全。有 見 及 此，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已 同 意 當 購 置 新 巴 士 時 ，

會 為 這 些 座 位 安 裝 安 全 帶 2。  
 
8 .  至 於 現 有 巴 士 ， 九 龍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九 巴 ”)、 城 巴

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) 及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(“ 新 巴 ”) 已 經 聯

合 委 聘 為 香 港 提 供 大 部 分 專 營 巴 士 的 主 要 巴 士 製 造 商 ， 為 現 有 巴 士

安 裝 ／ 加 裝 安 全 帶 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， 探 討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以 為 沒 有 遮

擋 的 座 椅 安 裝 ／ 加 裝 安 全 帶 ， 以 及 相 關 安 裝 ／ 加 裝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。

研 究 可 望 於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。  
 
9 .  至 於 強 制 規 定 佩 戴 安 全 帶 的 問 題 ， 要 對 在 市 區 行 走 或 准 許 乘

客 站 立 的 巴 士 施 加 這 項 規 定 ， 實 行 起 來 會 有 困 難 。 專 營 巴 士 即 使 正

在 行 駛 ， 乘 客 都 可 以 在 車 內 站 立 或 走 動 ， 因 此 警 方 在 專 營 巴 士 上 執

行 相 關 規 定 ， 會 較 在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上 執 法 困 難 得 多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

為 透 過 宣 傳 教 育 ， 提 醒 巴 士 乘 客 佩 戴 安 全 帶 ， 較 立 法 更 為 有 效 。 我

們 現 正 製 作 宣 傳 資 料 ， 稍 後 便 會 發 布 ， 提 醒 巴 士 乘 客 安 全 地 使 用 巴

士 服 務 ， 例 如 座 椅 裝 有 安 全 帶 便 應 該 佩 戴 。 另 外 ， 我 們 正 與 巴 士 公

司 商 討，研 究 如 何 加 強 這 方 面 的 宣 傳。我 們 會 檢 討 宣 傳 計 劃 的 成 效 ，

並 在 有 需 要 時 考 慮 進 一 步 的 安 排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，全港 5 ,852 輛專營巴士當中， 2 ,127 輛已為沒有遮擋的座

椅裝設安全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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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目 前，新 大 嶼 山 巴 士 (1973)有 限 公 司、龍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龍

運 ”)及 城 巴 (大 嶼 山 和 機 場 路 線 )行 走 快 速 公 路 的 巴 士，差 不 多 全 部 已

裝 設 安 全 帶。其 他 巴 士 公 司 (即 九 巴、城 巴 (港 島 和 過 海 路 線 )及 新 巴 )
旗 下 車 隊 中 的 巴 士 車 齡 長 短 不 一 ， 而 大 約 半 數 行 走 快 速 公 路 的 巴 士

已 為 沒 有 遮 擋 的 座 椅 安 裝 安 全 帶 。  
 
11. 裝 有 安 全 帶 的 巴 士 大 多 是 較 新 的 車 種 ， 設 計 更 為 環 保 ， 而 且

可 供 輪 椅 上 落 。 目 前 ， 巴 士 公 司 調 派 不 同 類 型 的 巴 士 (包 括 裝 有 安 全

帶 的 巴 士 )行 走 各 條 路 線 ， 已 經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乘 客 需 求 、 為 減

少 路 旁 廢 氣 而 調 配 更 多 環 保 巴 士 行 走 繁 忙 道 路 的 目 標 ， 以 及 滿 足 輪

椅 乘 客 的 需 要 3等 。 行 走 快 速 公 路 而 裝 有 安 全 帶 的 巴 士 的 比 例 ， 會 隨

舊 車 淘 汰 和 配 備 安 全 帶 的 新 車 投 入 服 務 而 逐 步 提 高 。着  
 
12. 在 本 港 登 記 在 路 上 行 駛 的 巴 士 ， 必 須 符 合 《 道 路 交 通 (車 輛 構

造 及 保 養 )規 例 》 (第 374A章 )有 關 車 身 強 度 、 安 全 及 穩 定 性 的 規 定 ，

包 括 必 須 通 過 嚴 格 的 28度 傾 側 測 試 。 現 時 在 本 港 行 駛 的 雙 層 巴 士 全

部 從 歐 洲 進 口 ， 符 合 歐 洲 的 規 定 。 主 要 的 巴 士 製 造 商 證 實 ， 本 港 專

營 巴 士 的 車 身 結 構 ， 與 供 應 給 英 國 、 美 國 及 新 加 坡 等 國 家 的 巴 士 相

同 。 雙 層 巴 士 車 身 的 主 要 供 應 商 亦 證 實 ， 近 年 以 鋁 合 金 製 造 巴 士 車

身 是 國 際 的 趨 勢 。 據 供 應 商 解 釋 ， 使 用 比 鋁 更 堅 硬 的 物 料 ， 效 果 未

必 更 佳，因 為 一 旦 發 生 意 外，反 而 可 能 造 成 其 他 類 別 的 傷 亡。其 實 ，

結 構 的 強 度 主 要 取 決 於 設 計 。 製 造 商 設 計 巴 士 車 身 的 強 度 時 ， 預 計

巴 士 要 在 20年 內 經 常 外 出 行 駛 ， 已 考 慮 到 巴 士 的 安 全 、 可 靠 性 及 穩

定 性 。 製 造 商 利 用 電 腦 分 析 ， 定 出 以 達 至 堅 固 、 可 靠 和 穩 定 的 最 佳

設 計 。 運 輸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會 與 巴 士 車 身 主 要 供 應 商 磋 商 ， 研 究 如 何

進 一 步 改 善 車 身 設 計 ， 加 強 安 全 。  
 
(b) 檢 討 按 合 約 形 式 僱 用 車 長 的 情 況  
 
13. 九 巴 及 龍 運 由 二 零 零 零 年 起 以 合 約 形 式 招 聘 車 長 ； 城 巴 和 新

巴 則 由 二 零 零 三 年 起 以 合 約 形 式 招 聘 車 長 。 委 員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

二 日 會 議 上 審 閱 的 立 法 會 CB(1)783/06-07(01)號 資 料 文 件，已 載 述 過

往 分 析 合 約 車 長 與 非 合 約 車 長 意 外 率 的 結 果 。 根 據 分 析 的 結 論 ， 沒

有 證 據 顯 示 九 巴 合 約 車 長 發 生 意 外 的 比 率 高 於 非 合 約 車 長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為 輪 椅 乘 客 提 供 更 佳 服 務 ， 現 時 巴 士 公 司 調 派 可 供 輪 椅 上 落 的 巴 士 的 安 排 ， 是 運

輸 署 與 傷 殘 人 士 代 表 及 巴 士 公 司 定 期 開 會 討 論 的 結 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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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由 於 委 員 表 示 關 注 ， 我 們 根 據 九 巴 二 零 零 五 年 及 二 零 零 六 年

最 新 的 意 外 數 據 ， 再 次 進 行 分 析 。 這 次 分 析 比 較 駕 駛 經 驗 超 過 24個

月 的 九 巴 車 長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及 二 零 零 六 年 的 意 外 率 。 根 據 比 較 得 出

的 結 果 ， 兩 組 車 長 的 意 外 率 相 若 。 分 析 一 再 證 實 上 次 得 出 的 結 論 ，

沒 有 證 據 顯 示 九 巴 合 約 車 長 發 生 意 外 的 比 率 高 於 非 合 約 車 長 。 最 新

分 析 的 結 果 摘 要 如 下 ：  
 

九 巴  
並 非 以 合 約 形 式

受 僱 的 車 長  

以 合 約 形 式  
受 僱 的 車 長  

年 份  2005 2006 2005 2006 

(a) 涉 及 駕 駛 經 驗 超 過 24 個 月

的 車 長 的 意 外 宗 數  
809宗  795宗  168宗  171宗  

(b) 駕 駛 經 驗 超 過 24 個 月 的 車

長 平 均 人 數  
6,575人 6,182人 1,176人  1,351人

(c) 每 名 駕 駛 經 驗 超 過 24 個 月

的 車 長 的 意 外 率 (a/b) 
0.12宗 0.13宗 0.14宗  0.13宗

 
(c) 檢 討 車 長 的 編 更 安 排  
 
15.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完 全 遵 照 運 輸 署 發 出 的 “ 專 營 巴 士 司 機 編 更 指

引 ”(“指 引 ”)， 編 定 車 長 工 作 及 休 息 的 時 間 。 編 更 安 排 透 過 不 斷 調 整

及 改 善 而 演 變 至 今 ， 平 衡 了 為 滿 足 乘 客 需 要 而 訂 定 的 營 運 需 求 ， 以

及 車 長 在 兩 班 車 之 間 和 兩 個 工 作 日 之 間 的 休 息 需 要 。 巴 士 公 司 亦 會

不 時 徵 詢 車 長 工 會 的 意 見 ， 檢 討 編 更 安 排 。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二 日 的

會 議 上 ，委 員 審 閱 CB(1)783/06-07(01)號 資 料 文 件 時 ， 會 留 意 到 以 下

各 點 ：  
 

(a)  巴 士 公 司 一 般 為 駕 駛 較 長 路 線 的 車 長 ， 在 兩 班 車 之 間 安

排 較 長 的 小 休 時 間 ， 同 時 盡 量 平 均 編 排 一 天 之 內 的 各 次

小 休 ；  
 
(b) 實 際 上，小 休 時 間 定 為 路 線 編 定 的 行 車 時 間 約 10%左 右； 

 
(c)  巴 士 公 司 會 額 外 調 派 巴 士 應 付 嚴 重 的 交 通 擠 塞 、 特 別 交

通 事 故 以 及 巴 士 突 然 發 生 故 障 等 情 況 ， 令 編 定 的 服 務 時

間 表 不 致 受 到 影 響 ， 車 長 亦 可 以 在 兩 班 車 之 間 有 合 理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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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休 時 間 ； 以 及  

 
(d) 三 間 主 要 的 巴 士 公 司 ( 即 九 巴 、 城 巴 、 新 巴 ) 每 天 約 有

64,000班 巴 士 行 走。最 近 三 間 巴 士 公 司 進 行 調 查，發 現 ： 
 

( i)  72%的 巴 士 班 次 (46,000班 )當 中，在 兩 班 車 之 間 車

長 至 少 可 小 休 5分 鐘 ；  
 
( i i)  18%的 巴 士 班 次 (11,800班 )當 中，在 兩 班 車 之 間 車

長 可 小 休 2至 少 於 5分 鐘 ； 以 及  
 
( i i i)  10%的 班 次 (6,400班 )當 中 ， 在 兩 班 車 之 間 車 長 小

休 少 於 2分 鐘 。  
 
16. 我 們 深 入 分 析 上 述 調 查 結 果 後 ， 發 現 小 休 時 間 短 的 班 次 ， 大

部 分 是 短 途 路 線，行 車 時 間 相 對 較 短。如 車 長 在 去 程 失 去 小 休 時 間 ，

通 常 巴 士 公 司 盡 量 立 刻 在 該 班 車 回 程 時 補 回 給 車 長 。 車 長 值 勤 實 得

小 休 時 間 的 總 和 ， 通 常 會 多 於 編 定 小 休 時 間 的 總 和 。 例 如 我 們 分 析

九 巴 的 數 據 ， 發 現 進 行 調 查 當 天 ， 車 長 實 得 小 休 時 間 的 總 和 ， 較 繁

忙 時 間 編 定 小 休 時 間 的 總 和 高 出 13%， 非 繁 忙 時 間 則 高 出 25%。  
 
17. 巴 士 班 次 的 實 際 行 車 時 間 會 隨 交 通 情 況 變 動 ， 並 非 車 長 或 巴

士 公 司 所 能 控 制 。 如 根 據 實 際 運 作 情 況 ， 某 條 巴 士 路 線 的 實 際 行 車

時 間 經 常 超 過 編 定 行 車 時 間 ， 巴 士 公 司 會 加 以 檢 討 ， 然 後 調 整 編 定

行 車 時 間 。 例 如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， 九 巴 獲 運 輸 署 批 准 ， 增 加 32條 巴 士

路 線 的 編 定 行 車 時 間 合 共 33次 (其 中 一 條 路 線 兩 度 增 加 時 間 )。上 述 調

整 能 讓 有 關 路 線 的 車 長 按 照 較 合 乎 實 際 的 時 間 表 駛 畢 全 程 ， 亦 可 依

照 時 間 表 在 兩 班 車 之 間 作 出 小 休 。  
 
18. 我 們 現 正 與 巴 士 公 司 檢 討 指 引 ， 研 究 改 善 車 長 休 息 時 間 編 排

的 可 行 措 施 。 巴 士 公 司 亦 會 諮 詢 車 長 工 會 ， 並 先 考 慮 工 會 的 意 見 ，

才 作 出 會 影 響 車 長 工 作 模 式 的 修 訂 。  
 
(d) 有 關 三 宗 巴 士 意 外 的 調 查 情 況  
 
19. 最 近 發 生 三 宗 涉 及 專 營 巴 士 的 意 外 ， 意 外 的 日 期 和 地 點 分 別

為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十 七 日 葵 涌 道 、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月 十 七 日 窩 打 老

道 ， 以 及 二 零 零 七 年 二 月 十 七 日 青 朗 公 路 。 委 員 對 這 三 宗 意 外 的 成

因 深 表 關 注 。 不 過 ， 這 些 意 外 現 已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或 仍 在 調 查 當 中 ，



   - - 6
因 此 現 階 段 不 宜 討 論 意 外 的 成 因 。 至 於 補 救 及 預 防 的 工 作 ， 運 輸 署

與 巴 士 營 辦 商 已 繼 續 推 行 措 施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專 營 巴 士 營 運 的 安 全 。  
 
徵 詢 意 見  
 
20. 請 委 員 閱 覽 本 文 內 容 。   
 
 
 
 
 
 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 
運 輸 署  
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 
 



附 件 I

專營巴士每百萬公里行車的意外率
 (1997 - 200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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